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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一般爆破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21日9时12分许，峨边恒安矿业有限公司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长石矿（以下简称“恒安矿业”）一采场+675m平台工作面发生爆破事故，导致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280万元。

事故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四川局、乐山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峨边彝族自治县高度重视，自治县委、自治县政府主要领导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迅速查明原因，做好善后工作。

为查明事故原因和性质，厘清事故责任，汲取事故教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2025年7月22日经县政府批准，成立由自治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张健涛为组长，自治县应急管理局、自治县公安局、自治县总工会、自治县经信局、五渡镇人民政府等相关人员参加的峨边恒安矿业有限公司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长石矿“7·21”爆破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并邀请自治县纪委监委、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自治县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调查组，乐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对事故挂牌督办。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司法鉴定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事故暴露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项目的基本情况

涉事项目位于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镇工农村恒安矿业采石场一采场+675m。爆破作业面位于该采场的+680m平台，台阶高度为10米，工作台阶坡面角为55°，爆破作业区长度为40米。事故发生时的劳务关系是：恒安矿业将爆破施工作业外包给乐山市沙湾区昌平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平爆破”），昌平爆破将恒安矿业爆破施工作业外包给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恒安矿业将钻孔施工作业外包给乐山劲驰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驰劳务”）。2025年2月19日昌平爆破与恒安矿业签订爆破施工协议，2025年2月18日昌平爆破（爆破作业许可证号：5100001300040）授权乐山市沙湾区昌平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峨边分公司（以下简称“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开展恒安矿业采场爆破项目，2025年2月25日报峨边自治县公安局审批同意。
（二）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1.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32073978405L ，法定代表人：刘李惠。经营范围主要是承接昌平爆破交办的业务（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二级爆破作业设计施工、安全评估、安全监理、土石方挖运、矿产品销售、爆破作业人员培训等）。

2.恒安矿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325534941351。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曾洪。经营范围包括长石开采、加工、销售。采矿许可证：C5111002009057120017804, 有效期至2029年5月13日；安全生产许可证：（川L）FM安许证字〔2020〕0021，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0日。该矿山开采矿种为长石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规模为19万吨/年。

（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劲驰劳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123MAEEOGHD3X，法人姓名：罗中金。经营范围主要是劳务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施工。具体承担恒安矿业矿山钻孔施工作业。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7月21日，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到恒安矿业组织实施爆破作业，现场作业人员共8人，分别是：恒安矿业矿长夏利刚（对矿山安全生产全面负责）、机械主管陈俊（负责机具工作安排和日常维护）；劲驰劳务钻孔工罗郑义（死者，负责钻孔作业）；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副经理、安全部长、现场负责人徐振海（负责工程现场作业人员安排，负责安全技术、现场勘察和指导工作，对工地现场安全负责），爆破员袁方才（负责保管清点领取的民爆物品，按照爆破施工设计装药、联网、起爆、倒计时工作）、李利（负责保管清点领取的民爆物品，按照爆破施工设计装药、联网、起爆、倒计时工作），安全员郑建（监督爆破员操作过程）、艾治明（负责民爆运输车辆的日常安全检查工作和对驾押人员的安全例会、教育培训工作及对民爆物品的安全运输监管）。7时32分，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的徐振海、袁方才、李利、郑建、艾治明等5人到达+680m平台开展爆破作业，同时对上轮爆破留下孤石以爆破方式进行二次破碎。9时1分，罗郑义在+680m平台作业，袁方才和李利完成炸药装孔。9时1分至9时2分现场机械陆续离场。9时3分，郑建驾驶炸药运输车离场。9时4分，现场人员陆续撤离，同时罗郑义从+680m平台走向+675m平台。9时12分现场负责人徐振海下达起爆指令，爆破员袁方才执行起爆操作。9时19分，爆破员李利在+675m平台发现罗郑义倒在地上，立即向管理人员徐振海、夏利刚汇报，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夏利刚随即向五渡镇人民政府和自治县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人员受伤情况。10时52分，罗郑义在送医过程中经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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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现场位置示意图）
（五）事故现场情况

现场位于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镇工农村恒安矿业采石场一采场+675m。周边无其他建筑，爆破作业面位于该采场的+680m平台，台阶高度为10米，工作台阶坡面角为55°，爆破作业区长度为40米。经过现场勘查，发现受伤人员一人，倒于+675m采点位置，经测量，距爆破作业平台35米，距孤石10米。死者仰卧于地面，头朝东南方向，着军绿色上衣、深棕色下装、绿色解放鞋。腹部左侧有直径约6cm破裂伤口，脸部、脖颈部、胸口处见大面积深红色斑点，左右手手指均有明显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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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方位示意图）
（六）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死者罗郑义，男，汉族，现年35岁，户籍地为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六丰村，身份证号：511132********2630，系劲驰劳务员工，工种为钻孔工。

2.直接经济损失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规定，经评估认定直接经济损失约280万元。

（七）事故相关鉴定情况

经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罗郑义的死亡原因符合爆炸过程中的钝性机械暴力作用所致颈胸腹部联合损伤死亡。（见附件1《司法鉴定意见书》）。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自治县委、自治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一是自治县委、自治县政府分管领导同志率自治县应急管理局、自治县公安局、自治县经信局等部门负责人赶赴事故现场指挥处置；二是成立“7·21”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下设善后处置、舆情管控、事故调查、综合协调四个专项工作组。另外，在安全管控方面，立即责令涉事矿山企业全面停产整顿，由自治县公安局对事故现场实施警戒封锁，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7月21日9时19分，爆破员李利在+675m平台发现罗郑义倒在地上后，随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救护车于9时55分到达现场对罗郑义进行抢救。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组成由涉事企业负责人、属地乡镇干部和自治县应急管理局人员参加的善后工作专班，开展家属安抚和赔偿协商工作。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各有关部门和乡镇反应迅速、整体应急处置工作组织有力。一是应急响应及时高效，信息报送渠道畅通，指挥体系运转有序；二是现场处置科学规范，各单位协同配合有力，有效避免了次生灾害；三是善后工作稳妥有序，未产生社会稳定风险。
三、事故原因分析
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询问相关人员及提取查阅档案资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爆破安全规程》等标准、规程，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分析，认定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爆破作业现场指挥人员违规指挥，在未确认所有人员已撤离爆破警戒区、不具备安全起爆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起爆。爆破飞石击中仍处于爆破影响区域内未撤离的人员，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1）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作业现场违规操作。爆破作业未设置警戒线、未按要求拉响警报；二是爆破作业现场安全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爆破作业现场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爆破施工设计方案中的安全防范措施技术交底不彻底、落实不到位。三是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未按照规定开展专业技术培训。

（2）恒安矿业未有效履行发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对承包单位实施统一协调、管理；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将劳务派遣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范围；安全投入不到位，未配备大块矿岩破碎机械，导致爆破单位对孤石以爆破方式进行二次破碎。

（3）乡镇和有关部门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履行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行业监管”“属地管理”不到位，对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认识有偏差。公安、应急管理、经信等有关部门沟通衔接不紧密，未能形成高效协同监管合力，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有差距。

（四）事故性质认定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峨边恒安矿业有限公司“7·21”爆破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发生单位
1.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

（1）实施爆破作业时，爆破现场未设置明显的标识1。

（2）装药完成后未确认人员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即发出起爆

信号2。

1《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第6.7.1.1条：装药警戒范围由爆破技术负责人确定；装药时应在警戒区边界设置明显标识并派出岗哨。

2《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第6.7.2.2条：起爆信号应在确认人员全部撤离爆破警戒区，所有警戒人员到位，具备安全起爆条件时发出。
（3）未按规定开展清场工作3。

（4）该公司每月以会代训，会议只强调安全，未开展专业

技术培训4。

（5）现场安全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爆破作业过程未完全按《峨边恒安矿业有限公司矿山露天开采爆破设计实施方案》实施爆破作业。

2.恒安矿业

（1）未有效履行发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对承包单位实施统一协调、管理；未对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的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监督检查，导致派遣人员罗郑义滞留爆破作业现场仍不知情。
（2）未将劳务派遣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范围，未对派遣人员罗郑义进行培训5。

（3）未配备大块矿岩破碎机械，违规对孤石以爆破方式进行二次破碎6。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经调查查明，劲驰劳务对派遣人员进行了相关培训，与恒安矿业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在本次事故中，未发现明显问题。

（三）有关监管部门

3《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第6.7.2.1条：预警信号发出后爆破警戒范围内开始清场工作。
4《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第466号令）第三十三条：爆破作业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爆破作业人员、安全管理人员、仓库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 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
6《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9号）第十七条：对爆破后产生的大块矿岩应当采用机械方式进行破碎，不得使用爆破方式进行二次破碎。
1.五渡镇。作为属地乡镇，属地监管责任落实不足，日常巡

查检查工作不到位，专业性欠缺，发现隐患能力弱。协调联动与信息枢纽作用发挥不充分，与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沟通衔接不紧密，未能形成高效协同监管合力，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有差距。
2.自治县公安局。作为民爆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对爆破作业

现场日常监管不严不实、专业指导不够，督促指导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落实民爆领域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不够，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违规操作行为。

3.自治县经信局。作为非煤矿山行业主管部门，对自身职能职责定位认识不清晰，与自治县应急局、自治县公安局等相关部门职责边界不清晰，协调配合不够；安全监管不力。2025年以来，仅1月至2月对峨边恒安矿业等10 家矿山企业开展了1次矿山安全检查。2025年6月至事故发生时，自治县经信局未对县域内矿山企业开展矿山安全检查，针对非煤矿山领域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未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4.自治县应急管理局。作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对非煤矿山安全隐患识别能力较弱，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与公安、经信等部门沟通衔接不紧密，未能形成高效协同监管合力。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督促不力。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员

徐振海，男，46岁，身份证号：511102********0710，昌平爆破公司峨边分公司副经理、安全部长，负责工程现场作业人员安排，负责安全技术、现场勘察和指导工作、施工工地人事协调，以及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协调、安全例会、炸药库房建设、库房规章制度的完善、定期对库房检查，对工地现场安全负责。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应对本次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其行为涉嫌犯罪，建议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二）相关责任企业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相关责任企业处理建议
（1）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爆破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存在违规操作；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之规定予以处罚。

（2）恒安矿业。未有效履行发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对承包单位实施统一协调、管理；安全投入不到位，未配备大块矿岩破碎机械，违规对孤石以爆破方式进行二次破碎；未将劳务派遣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范围，未对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的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监督检查。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之规定予以处罚。

2.相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1）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李惠，女，54岁，身份证号：511102********2029，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每月以会代训，会议只强调安全，未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应对本次事故发生负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之规定予以处罚。

（2）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安全员艾治明，男，55岁，身份证号：511132********2313，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未按规定开展清场工作、现场安全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爆破作业过程未完全按《峨边恒安矿业有限公司矿山露天开采爆破设计实施方案》实施爆破作业，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应对本次事故发生负重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之规定予以处罚。

（3）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安全员郑建，男，48岁，身份证号：512301********6438。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未按规定开展清场工作、现场安全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爆破作业过程未完全按《峨边恒安矿业有限公司矿山露天开采爆破设计实施方案》实施爆破作业，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应对本次事故发生负重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之规定分别予以处罚。

（4）恒安矿业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曾洪，男，53岁，身份证号：511112********3817。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未对承包单位实施统一协调、管理；未对昌平爆破峨边分公司的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监督检查，导致派遣人员罗郑义滞留爆破作业现场仍不知情。安全投入不到位，未配备大块矿岩破碎机械，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应对本次事故发生负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之规定予以处罚。

（5）恒安矿业安全负责人、矿长、现场负责人夏利刚，男，44岁，身份证号：511126********211X。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未将劳务派遣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范围，未对派遣人员罗郑义进行培训，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本次事故发生负重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之规定予以处罚。

（三）建议给予追责问责人员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乡镇及有关部门的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相关问题及处理意见，由自治县纪委监委提出。
（四）其他处理建议

责成五渡镇党委、政府、县公安局党委、县经信局党组、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向自治县委、自治县政府作出深刻检讨。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本次事故性质恶劣、教训深刻，暴露出我县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内部管理混乱，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存在责任盲区等突出问题。为进一步加强矿山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厘清安全监管责任，强化属地管理责任，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以下防范整改措施。

（一）深入开展保安全促发展攻坚月行动。为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自治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要组织开展“保安全促发展攻坚月”行动，层层压实行业监管、属地管理和企业主体责任，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责任体系。全面提升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能力，强化源头预防和系统治理。聚焦重点行业领域特别是矿山、民爆等领域，深入开展全县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采取果断有效措施，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二）加强爆破作业安全管理。公安机关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严格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认真落实《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66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和作风建设，坚决防止把企

业责任不落实作为部门脱身推责的“挡箭牌”，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精神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矿山爆破作业环节的安全监管和民用爆炸物品运输管理，有效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督促涉爆单位严格落实清退回库制度，严厉整治爆破作业人员违规操作等违法行为。

（三）加强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防线。自治县公安部门、自治县应急管理局、自治县经信局及各矿山企业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立即组织开展针对性警示教育活动。深入剖析事故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制定并落实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坚持“一企出事故、万企受教育”，举一反三，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同类问题隐患的全面排查整治，切实做到整改闭环、形成长效机制，坚决杜绝同类事故重复发生，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四）加强外包管理力度。由自治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督促相关矿山企业要依法加强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管理。矿

山企业要认真履行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将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纳入本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实行统一管理，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针对外包工程有多个承包单位的，应当对多个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统一协调、管理。
“7·21”峨边恒安矿业有限公司峨边彝族自治县五渡长石矿爆破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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